








通过、 穿越本宗土地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提供便利。

十三、 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本宗土地的使用情况进

行监督检查，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予以配合。

十四、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，

市、 县人民政府可以收回土地使用权：

1.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的；

2. 为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，需要调整使用土地的；

3. 自批准的动工开发建设日期起， 逾期两年未动工开发建

设的；

4. 因用地单位撤销、 迁移等原因，停止使用土地的。

特别规定

十五、 本宗土地只限用于建设_ 佳县公共实训基地项目。

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在宗地范围内新建建筑物、构筑物及

其附属设施， 应当符合土地使用标准的规定和市、 县城市规划主

管部门、 项目建设主管部门确定的宗地规划、 建设条件。 宗地规

划、 建设条件详见附件三。 其中：

_平方米

主体建筑物性质

附属建筑物性质

总建筑面积 ；5000

建筑容积率不高于2.50 不低于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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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限高

—



建筑密度不高于_40% 不低于

绿地率不高于」 1 不低于35%

其他土地利用要求_ /

十六、 本宗地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， 其宗地

范围内的住房建筑总面积为大写 _平方米(小写_1 1

平方米), 住房总套数不少于 1套。 其中，单套建筑面积为 50

平方米以下的廉租住房 ⊥套，单套建筑面积为 1 _平方米以

⊥套 。下的

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。

十七、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承建下列公共设施，并在

建成后移交给政府：

十八、本建设项目应于 年 月

_月   日之前竣工。 不能按期

_日之前开

工建设， 并于 年 开

用于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的，开发建设期限不得超

过三年

工建设的，应向市、 县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申请延期，但延期

期限不得超过一年。

。

十九、项目竣工验收时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对本决定书规定

的土地开发利用条件进行检查核验。 没有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

的检查核验意见，或者检查核验不合格的，不得通过竣工验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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